2020年度永福县民政系统民生领域开展

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市委五届六次全会和永福县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第一次例会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持续深化“抓系统、系统抓”，我局决定在全县民政系统内开展民生领域监督检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和作风保障，助力全县脱贫攻坚，现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2020年专项治理助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总目标，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关于“6月底前基本完成‘四大战役’目标任务”的部署和永福县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第一次例会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集中解决民政系统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和县委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二、组织机构
成立民生领域监督检查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于彦华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杨明君  县民政局党副书记、副局长

        盘艳荣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龚胜昌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成  员：兰韦君  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

        蒋  鹏  县民政局低保所所长
        余丽芳  县民政局老龄办主任
        于玉兰  县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

尹新琼  县民政局社会福利股股长
叶  子  县民政局救助站工作人员
三、监督检查重点
（一）聚焦脱贫攻坚低保兜底保障。要紧盯农村低保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发挥低保的兜底保障作用。县局要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等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全面数据比对，并将比对结果分类下发乡镇，乡镇民政办要进行全面排查。特别是对2019年度双认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00元的未脱贫人口、建档立卡的边缘人口、监测人口以及收入不稳定、持续增收能力较弱、返贫风险较高的已脱贫人口，又未纳入农村低保、特困供养、孤儿救助范围的人员，进行逐一排查，检查是否落实相关政策。

（二）聚焦低保对象精准认定。排查所有在享低保对象和有致贫原因的边缘户。检查是否建立低保人员死亡定期排查上报机制，比对核对信息平台低保对象与派出所、社保、殡葬等系统导出的死亡数据，对有疑问的对象要立即调查核实，重点排查已死亡6个月以上但尚未取消低保的“死人保”情形；自查村（居）委会干部与低保经办人员的近亲属中享受低保的对象是否按要求登记备案，对未备案的对象入户调查，重点调查群众举报投诉的“关系保”、“人情保”；重点排查未享受低保，但家庭成员有大病、重残或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瘫痪、困难职工、非义务教育阶段就读，家庭遭受意外事故或灾害，以及家庭成员均无劳动能力等疑似“漏保”情形。

（三）聚焦核对信息平台应用管理。对通过核对平台核对出来明显不符合低保条件的数据进行调查。重点调查有经营性车辆、享受型车辆、消费型车辆、大额存款、较高离退休养老金、较高工资或公积金、大额农机补贴及油价补贴、有纳税记录、有工商登记等情形。对在享低保对象有无进行核对复核（每年至少不低于1次），对核对平台核对出来疑似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在享低保对象，是否在30个工作日之内做了调查核实和处理。

（四）聚焦农村低保政策执行情况。排查各乡镇对低保政策的熟悉情况，乡镇对低保政策的宣传情况，乡镇人民政府的低保审核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低保与特困人员无纸化审核审批落实情况等。

（五）聚焦农村低保资金使用管理。检查低保与特困人员资金台账，比对财务统计台帐与低保资金发放台账，出入较大的查明原因。入户调查在享低保对象时，同步向低保户核实资金发放账户与金额是否准确，看有无冒名顶替，核实银行卡（或存折）是否由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低保户自己保管与领取。

（六）聚焦特困人员护理补贴与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排查特困人员自理能力评估情况，对于失能、半失能的特困人员查看是否按政策要求发放护理补贴。排查低保户中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是否按政策要求发放到位。

（七）聚焦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放管理。全面核查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工作中审批程序、档案管理、资金发放、公示等政策落实情况，是否建立并规范了在享津贴高龄老人的动态管理台账。通过大数据比对排查，是否存在符合条件的漏报人员、是否存在死亡瞒报冒领津贴和对死亡人员的注销不及时的问题。

四、工作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4月10日前）。各乡镇要根据本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细化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方法步骤、完成时限，及时落实本方案要求，压实工作责任。
（二）全面排查阶段（5月30日前）。要围绕低保人员、特困人员、残疾人和高龄老人群体，通过全面自查、重点检查、实地调查等方式，对各项民生政策执行，资金审批、发放、管理等情况全面开展大排查。纪检监察机构进行全程跟踪督导。
（三）线索处置阶段（6月10日前）。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派驻纪检监察组要实事求是运用“四种形态”，精准监督执纪问责，要督促相关单位深入剖析，堵塞漏洞，补齐短板，深化以案促改工作，实现标本兼治。
四、工作措施

（一）强化部门联动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县民政局作为主要责任单位，要积极协调纪检、扶贫办、残联等业务部门，充分利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资源协调推进，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派驻纪检监察组与民政系统业务部门横向之间、县乡两级民政部门纵向之间的联动协调机制。要深化执行专项治理“6+2”工作机制，继续完善规范定期会商、重要情况报告通报、重要线索联合跟踪督办、重要案件协查配合等机制。

（二）全面排查摸清底数，着力自查自纠。各乡镇要以“十四项排查”为重点，在本辖区范围内开展一轮全面排查，并加强与公安、计生、社保等部门信息的衔接共享及时注销死亡人员，杜绝“死人保”和“死人津贴”的现象。要列任务清单、排查对象名单、问题清单，组织进行全面排查、对照检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销号管理，及时上报摸排情况及自查自纠报告。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涉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构处理。

（三）紧盯关键重点领域，强化责任监督。派驻纪检监察组要拓宽发现问题线索的眼界，织密立体监督网。紧盯民政干部职工、乡镇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干部，检查有无滥用职权违规办理低保、违规让近亲属享受低保的问题；紧盯民生领域申请、审核、审批、公示和资金管理、使用、发放等环节，督促严格按流程和规范办理，防止微腐败问题；紧盯农村低保“人情保”、“关系保”及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私分、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违纪违法问题；紧盯民生领域工作中“四个意识”不强、责任不落实、措施不精准、作风不扎实，对困难群众冷漠怠慢、不作为、慢作为、推脱责任，致使出现“错保”、“漏保”和“死人保”等问题；紧盯日常监督不深入、不持久、流于形式、走过场、应付上级检查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四）创新监督检查方式，活用数据分析。低保核对信息平台是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要使用好低保核对信息平台，对申请救助家庭进行基础信息把关。凡是新申请低保的对象，原则上经过核对信息平台核对后方可审批，要做到“凡进必核”。同时加大动态监测力度，及时发现异常，及时入户核对，着重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人情保”、“骗保”、“错保”等违规享受低保的问题，做到“底数清、进出明”。要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数据分析，深挖农村低保经办服务中违规审批、优亲厚友、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及时发现相关问题线索。

（五）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加强警示教育。派驻纪检监察组立案查处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要通过相关方式和渠道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用身边人身边事进行警示教育，充分发挥查处问题的警示震慑作用，切实提高全县民政系统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和自律意识。

（六）聚焦督查巡察问题，规范线索管理。派驻纪检监察组要优先研判处置巡视巡察、专项审计、财政检查等工作中发现的全县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民政部门每月要向县派驻纪检监察组报送本月民生领域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统计报表和相关问题线索。派驻纪检监察组要对民政部门移送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线索另行造册登记，建立民生领域监督检查问题线索管理台账，汇总统计，集体分析研究，逐项销号解决。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落实。各乡镇要切实扛起专项治理、监督检查的主体责任，主动担当，采取有力措施，精准推进监督检查工作。

（二）强化务实担当。要统筹推进，注意把民生领域监督检查与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结合起来，科学安排，一体谋划，相互促进。派驻纪检监察组要把民生领域中腐败和作风问题作为监督执纪问责的重要任务，敢于唱黑脸，不怕得罪人，坚决同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斗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监督检查什么问题，采取务实管用措施，持续往深里挖、往实里治，推动民生领域监督检查工作出实效。

（三）注意方式方法。要正确分辨民生领域中存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分清不同情况，讲究方式策略，正确运用“四种形态”进行处置。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查找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认真整改。对于自查自纠中发现并及时主动报告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理；对发现问题不报告、回避甚至掩盖问题的，要从重从严处理。同时，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来”精神要求，保护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全县民政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永福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0年4月2日印发 



